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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典 当 概 说

什么是“典当”“？典”与“当”有何异同？典当是怎样产生的，

其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典当有哪些要素和类型，通常是如何进行

操作的？这些，是学习、研究典当学首先要了解的基本知识，也是

本书首先要在开篇一章所要讨论和概要阐说的主要内容。

“典当”释义

“典当”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所指，一是指典当行为、

活动，一是指典当或典当业，悉因语境而定。

典当行及典当业的形成，直接滥觞于典当行为或活动，是应

其需求而出现的具有商业性的金融行业，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

的金融行业。

“典当”一词在汉语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是指以物作为抵

押借贷行为，亦即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刘虞传》中所记“：虞所

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在此，“典当”这个双音合成词

的“典”与“当”，是两个同义词素的并列。 典当行为和活动

导致典当机构的形成。有关典当机构的各种称谓用词，大都直接

表现了典当行为和活动，亦显示着典当的基本性质与功能。这些

①唐李贤的随文注云：“当，丁浪反，亦谓之为典。”清郝懿行《证俗文》卷六

释“典当”云：“俗以衣物质钱谓之为当，盖自东汉已然。”



第 2 页

传统称谓用语主要有：质，赘，典，当，解，押，典当，以及与

之活动紧密关联的赎。于此，逐一略作考索分析。

在古汉语中，“质”与“赘”是两个以同一概念为中心的，

音义相近的同源字。即如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六下所释，“质，

以物相赘，从贝从斦（音 “赘，以物质钱，从敖、贝。赘

者，犹放，谓贝当复取之也”。尽管其间二字亦用作以人为质、

赘，但其语源的本来的中心概念是以财物作为抵押贷取资金。其

字形结构共同“从贝”可为显证，“贝”乃货币也。许慎说“赘

者，犹放，谓贝当复取之”，其如何“复取”，乃为“赎”，此亦

即清人段玉裁《说文段注》所云。“若今人之抵押也。⋯⋯依

《韵会补》，‘放者当复还，赘者当复赎’，其义一也”，均以财物

抵押借钱后可以取赎。对此，《说文解字》亦释云，“赎，贸也，

从贝”。何为“贸 其又释云，即“易财也，从贝”。可见，质、

赘与赎之间，从来就是以财物和钱的抵押放贷和赎取活动所建立

的往来关系。

“典”与“当”的“质赘”意义，首先是以同义词素并列的

双音合成词出现的，即《后汉书 刘虞传》所谓“虞所赉赏，典

当胡夷”。单字为词的“质赘”义，以“当”在古文献中出现的

为早，但是是就“人质 哀公八年》景伯”抵押而言，如《左传

请“释子服何于吴，吴人许之，以王子姑曹当之”。 此后，分

别以单字为词示“质赘”而且是以财物抵押借贷之义，均始见于

唐代文献。例如：唐吕岩《七言》诗之一：“一领布裘权且当，

九天回日即归还。”唐杜甫《曲江》诗之二：“朝回日日典春衣，

每日江头尽醉归”。自《后汉书》以降，文献中再次出现“典”、

①晋杜预注：“鲁人不以盟为了，欲因留景伯为质于吴，既得吴之许，复求

王之子以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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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并言的“典当”一语，已是十几个世纪后的明季，并从此

广泛使用至今。例如，明熊鸣岐《昭代璋》卷一称：“凡私放钱

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清季以后则广泛使

用，迨至今。如清程趾祥《此中人语 张先生》言及“近来典当

者最多徽人”，郝懿行《证俗文》卷六、顾禄《土风录》卷八之

辑释“典当”，等等。如今，“典当行”和“典当”已写入法规作

为规范性用语。

谓典当行为为“解”，典当行为“解库”或“解典库”，始自

宋代文献，且多见于宋元明三代笔记、小说和戏曲之中，清以来

少用。张择端的著名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近卷尾的一座

建筑的门首挑出一幅大书“解”字的招牌，显系“解库”标识。

何以谓典当为“解”或“解库”？宋吴 事始二》曾《能改斋漫录

认为出自地域方言之别，“江北人谓以物质钱为解库，江南人谓

为质库”。那么，江北人又何谓之“解库”呢？实际上是由“解

押”“、押解” 礼部二语义衍化而来，《元典章 牌面》中“解曲

质当”之说，已透示了这种衍化轨迹：“今后军官敢有不虔，擅

将所备牌面解典质当者，取问明白，即将所质牌面追给，仍断五

十七下，削降散官一等。” 由此，派生出了诸如解当、解当铺、

解钱、解贴等语。

清代以后，典当行为或活动又有“押”、“押当”之说，并以

此称谓典当行，如“小押”、“押店”之类。其例如《红楼梦》第

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七二回： 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

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又如薛福成《庸笔记 张汶之狱》：

“汶祥始为粤匪所虏，继而逃出宁波以押当贸利自给。值马公巡

①《汉语大词典》卷十释“解典”云：“解送典铺，抵押换钱。”所录书证乃

《元典章》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年 月出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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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浙江，擒斩海盗颇多，复禁歇押当，汶祥益贫无赖，乃时思为

海盗报仇。”再如清陈盛韶《问俗录》卷五《小押》载：“军流犯

贫者成群，至僻乡小村⋯⋯或腰有积金，即开小押为生，其息四

分，其期三月。”谓“典当”为“押”，当缘其质押借贷性质而

言。清末民初，名“、押店”“、押铺”者，多属规模较小的典当，

故有“小押”之谓，且多见于南方小市镇。

总而言之，典当是主要以财物作为质押而有偿有期借贷的融

资行为或活动；经营典当的金融机构，是典当行，亦即常言所说

的“当铺”。

典当的性质和社会功能

历代关于典当的称谓用语的核心语义概念，是以财物作为抵

押进行限期有偿借贷的质贷。这一核心语义概念，明析而确切地

标志着典当行为、典当活动、典当机构和典当行业的性质与功

能。就是说，它是一种经济行为，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具有商业

属性的金融活动，一种以质贷为基本经营形式特征的，以金融活

动为本的机构和行业。其根本的功能在于通过这种临时融资形式

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即如杨肇遇《中国典当业》所言，“典当

设立之宗旨”，在于“资金之融通”。①

典当行的性质，首先，典当行机构的活动是一种以金融活动

为本的金融经营机构。这一点，业已是一种共识。 汉语中的

①杨肇遇：《中国典当业》第 页，商务印书馆（上海） 年 月出版。

②例如，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称：“典当，即我们习闻的当铺，是一种

以经营动产抵押借贷为主的金融行业。”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月出版。

李沙《当铺》：“当铺，亦称典当行，是专门收取抵押品而放款的特殊金融机

构。”中国经济出 年版社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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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一词出现较晚，据考认，始见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本世纪

年）。之初，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而且是从日文中的汉字

词语回译借用 不过，就“金融”一词所表示的倾向资金而来。

融通这一概念而言，典当业属于金融行业这一性质则毫无疑义。

其次，就其经营性质而言，则属以牟取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性设

施。这一点，同现代的商业银行是一致的，将传统典当行视为中

国现代金融业的雏型或源头，主要便是基于这两点。

典当与现代银行在经营方式上是有所区别的。现代银行以信

用贷款为主并以担保来减少风险；典当行直接以质押作为放贷的

前提赖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历史上，以质贷为根本经营特征

的典当业，亦有一些采用信贷方式的特别现象，名之曰信当。信

当的抵押物品低于当值或仅以信誉担保向典当借贷，实质为信贷

性质。甚至，仅以一纸“钱”字、“信”字便成为向典当借贷的

不过，信当凭证。 清代的向典当“保揭”，亦属此类。 毕竟不

合典当性质，更非常营主业。因而，清末民初时有的地方典当法

规即明令禁止信当。如民国二年（公元 年）江苏省修订前

清“木榜规条”而成的《典当修正木榜》之第 条明确规定：

“当物眼同估值，不准信当、挜当。官物之可辨认者，概不准当。

① 年详见潘连贵、范玫清《“金融”一词出现于何时？》文，《寻根》杂志

第 期摘自《文汇报》。

②元秦简夫《晋陶母剪发待宾》杂剧第一折。［陶侃云］：“今日大学中有一老

先生，姓范名达，来到府学。个月期程，别的书生都请了他，止有小生不曾

相请，便请可也无钱。小生也无计所奈，写了个钱字、信字。有个韩夫人，

他是个巨富的财主，开着座解典库，小生将着这两个字，直至韩夫人家，折

当了三五贯长钱来，请那范先生，也是小生出于无奈。”

③《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 册的“顺治年间处理本府仆役讼案”

中，即记有此类信当例，如当时的孔府家人张士瑚所言及：“切有睢宁相礼

生，陈维新央身作保揭到南阳义德典纹银一百两，三分行利。”



第 6 页

珍奇之物，不知价值者，不当。”信当既有悖典当本业性质和经

营范围，亦有扰乱金融秩序之虞。同时，亦可能因增加经营风险

而危害典当业利益。

现行的《典当行管理办法》第一章里明确规定：“本办法所

称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

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

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本办

法所称典当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办法设

立的专门从事典当活动的企业法人。”古往今来，关于典当和典

当行，有许多种界定。应该说，这个界定既保持了典当的基本属

性、功能，又直接明确了现行的经营范围，同时也明确了典当行

的法律地位，符合典当市场的现行实际。

典当业的性质规定了它的基本功能在于以财物作为临时质押

融通资金，以解决急需资金的窘困。历来典肆的有些传统楹联广

告，说得至为清楚。且选录数副如下：

济一朝燃眉之急；供万家不时之需

以质得财亲疏无异；因贫生息尔我相安

缓急相需非侠义；有无共济是真心

急处来当，亦缘彼此两便；缓时取赎，只因义利双全

事在危急，此间更有方便路；身居困海，吾家广告渡人舟

上裕国富，富时取物困时典；下济民急，急处当衣缓处赎

济困扶危，显接邦家高血脉；裕国便民，流通天地大精神

上输国课裕国富；不济民急慰民生

从以上这些典肆的楹联来看，典当业的根本在于调剂资金缓

急。典当业作为一种高利贷金融行业之所以能够存在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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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年之后得以重新兴业，根本原因在于且中国大陆一度中断

社会经济生活需求它这种便捷地调剂资金缓急的功能。至于世界

上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典当业仍然长盛不衰，亦在于此。

典当的类型

从发生学视点来讲，典当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融资的需

要而产生的一种金融活动，并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兼具商业性质的

金融行业。

纵观古今中国典当业发生、发展及现实概况，需要从两个互

相关联的视点来分析其类型，区别这就是资本金构成的分类和经

营规模的分类。

资本金构成的不同类型

典当行资本金的构成，往往主要表现为具体某座典当资本的

所有权。在中国典当史上，从资本金构成来分析典当类型，主要

有寺库质当、公当、皇当、私当和股份制等。

寺库质当，即由寺院利用寺库（长生库）财物为资本设立并

经营的典当，中国典当业即滥觞于寺库质当。据历史文献所见，

今知最早的寺库质当为南朝的招提寺和长沙寺。从南北朝起到

唐、宋、元代，中国的寺库资本经历了 多年的历史，明代以

后消失。

公当，又称“官当”，系指由官府资本经营的典当。从历史

文献可知，唐代已经出现了官当。例如唐明宗天成二年（

年）辛丑诏书中即有“公私质库” 之说，其“公立质库”则为

官当。北宋官当最初名为“抵当所”，后改称“抵当库”，南宋沿

①《册府元龟》卷四九二“天成二年十月辛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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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称。同南宋对峙的金朝从大定十三 年）起也曾在年（

一些城市设立名为“流泉务”的官当，大定二 年）十八年（

时，仅“京府节度使添设流泉务”即达 所之多，但为时不久

即于明昌元年（ 年）八月由章宗下诏全 在元代，行废止。

储政司院内宰司于至元三十年（ 年）曾设“放典收息”的

官当“广惠库”。至清代，官府设立典当尤为普遍。据《高宗实

录》卷五九五记载，乾隆二十四年（ 年）八月，广西巡抚

鄂宝奏称：“广西赏恤兵丁营运银四万一千两，缘边地无可营运，

是以分派各营，专委弁目，开张典当，定以二分取息，均匀拨

给。”清代官当的兴盛，系由康熙十年（ 年）起朝廷设立

“生息银两”制度所致，将这些银两设当是生息的主要方式之一，

其资本金则主要由内务府、户部、工部、布政司或地方官府拨

给。清末，广东“善后局准办军需饷押”，也为官当之属。清末

民初，南京等地由政府倡设有“公益典当”，也属公当。 至今，

台湾典当业仍采用公私之分 年 月，如 日修正颁行的

条称：“《当铺业管理规则》第 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为调

节平民经济需要，应设立公营当铺，如有必要得设立分铺，并于

牌号上标明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公立字样。”

皇当，是由皇帝、皇室资本设立并拥有的典当。《元史 文宗

年纪》载，至顺元年（ ），皇帝曾“赐燕帖木儿质库一”

①其间，金世宗诏令的官营典当管理规则中说：“若亡失者，收赎日勒合，验

元典官本，并合该利息，偿利息，陪偿入官”，可知流泉务为官本官营的典

当。据《金史 百官志》。

据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江苏等 省的 个县 家，上有公当

海等 市有公当 家，另有商业公会的公当 家，合计占这次调查的典当

总数 家的 。详见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第 页，上海古籍

出版社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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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彰显其拥立皇帝之功。作为皇帝赏赐之物的典当，即或不属皇

当也应是官本公当。至清代，皇帝、皇室设立皇当取息已是堂而

皇之的事情。据清代《内务府奏销档》等朝廷档案文献记载所

见，在康熙、雍正年间皇当发展很快，尤以乾隆时期皇当最盛，

余座。其中，恩露、恩吉多时可达 、恩丰、万成和丰和五座

皇当，“通共本利银十四万九千六百六两四钱二分五厘四毫五丝

九忽。” 皇帝经常亲自过问皇当的经营情况并作出许多具体批

示。除利用皇当生息蓄财外，有时也将其用作赏赐之物。例如，

雍正三年（ 年）十月，曾将原赏赐给隆科多的当铺收回而

另赏果郡王。乾隆二十八年（ 年），继此前曾赐给乾隆第六

子永瑢一座拥有四万两银资本当铺之后，再次赏赐他一座拥资两

万两的庆春当。皇当的资本，兼具官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双重属

性，皇当是封建帝制下的产物，是封建社会中典当资本构成中的

特殊类型。

私当，是以私有资本设立和经营的典当。其中，又分民间私

有资本典当和官僚私有资本典当。从唐代以来，民间商人以私有

资本设立、经营的“民当”是历代典当业的主体。至于皇亲贵戚

或官僚用作开设典当的资本金中往往含有官府钱财，当属其将之

侵占或据为私有资本行为。这种情形，一如古代一些僧人侵占寺

产设立私人典当，是相似的。 唐代已有官僚资本开当，唐玄宗

曾敕令禁止。五代时，镇宁节度使慕蓉彦超开过典当。据《梦梁

录》卷一三载，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

内不下数十家，收解以千万计”。至清代，官僚资本开当生息蓄

①见《内务府奏销档》所存乾隆二十九年（ 年）末的明细账。

②据《元典章》卷三三“释道”载，“各处住持耆旧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

有，起盖退舍，私立宅，开张解库，饮酒茹荤，畜养妻妾，与俗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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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财风气尤为盛行。康熙三十一年（ ），山东泰州府民人刘

虞吉，曾具状控告前学政、时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宫梦仁借开典

当讹夺 据清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查抄和珅住宅花民财。

园清单》可知，大学士和珅有“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

两”，另外隐匿其刘、马两个家人名下的还有“当铺四座，本银

一百二十万两”。官僚资本典当往往借助其自身权势和财力同商

和珅传民资本的典当争利。《清史列 》称，其第 条罪名传 为

开当“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

股份制典当，即资本金结构形式为股份制的典当行。中国人民

年 月银行 日颁行的《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典

当行应比照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组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三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

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现

行设立典当行的制度，要求典当的资本金结构一律采取股份制和有

限责任公司形式。在历史上，清代有些典当行资本金的合股制形式，

可谓现代股份制典当的雏型。例如，据有关历史档案记载，清“乾

隆五年（ 年）间，武生与庞敦庸的父亲庞光璧，各出本七百

五十两，在本镇开设当铺生理，庞敦庸出五十两护身银子，在铺内

作生意”，后来又“抽出本银一百七十两，在清河县搭了一股当

又如清同治六年（ 年），江苏五子鉴在苏州等地铺”。 开设

公典的资本，即为“招徕各典凑集”，“议定每五百两为一股，应

得官利余利，应遵江宁议许章程，由各商自相商办”。 至民国

①曲彦斌：《中国典当史》第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年出版。

②转引自宋秀元《从档案史料的记载看清代典当业》， 载《故宫博物院院刊》

年第 期。

③《吴煦代王子鉴拟试开公典禀》，载《吴煦档案选编》 第六辑，江苏人民出版

年出社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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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其“合伙经营”广东的“典当组织多为独资或合伙经营”，

则属类如股份制的合股形式。如今，股份制的有限责任公司形

式，已是典当行资本金构成的惟一的合法形式。此外，在近代有

些地方，也存在外国资本设立的典当行，如日本浪人在天津开设

的小押当之类。当今，也有在华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在当地参股

设立典当行的，但为数不多。

经营规模类型

经营规模类型，主要表现为因注入资本金多少而形成的经营

规模大小之分。注入资本金的多少是决定典当经营规模的主要因

素。

清代乾隆年间，在议订货币流通政策时，对于不同规模的典

当采取限定对策亦有所区别，规定“大当只许存钱七八百串，小

当只许存钱一二百串，其余概令拨出市卖，违者照例治罪”。

乾隆九年（ 年）十月，内阁大学士鄂尔泰等又上折奏称：

“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

应将京城各当铺无论官民，每大当资本丰厚，应派给银三千两，

听其营运；将所领银两存留作本，每一日交制钱二十四串，运送

官局上市发卖。每制钱一串加钱十文为局费，其卖出银，仍交各

当铺收回作本。至于小当，资本原有多寡不等，有情愿借银者，

准赴局具呈，查明见有架本，酌量借给；所交钱文，并卖钱易回

钱两，但照大当一例办理。”③

典当经营规模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营业设施乃至当期、当息

和当税等。近人徐珂《清稗类钞 农商类 典质业》中说：“典质

区季鸾：《广东之典当业》，见《典当研究文献选汇》第 页，辽宁人民出

版社 年出版。

《朱批奏折》。

《东华录》（乾隆）卷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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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曰押。典、

质之性质略相等，赎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

盗贼之赃物也。”杨肇遇在《中国典当业》一书中所述稍详，摘

录有关片断如下： 典当种类之分别，虽无一定明文可考，但据

老于斯业者云，典，当，质，押，四者之间，亦稍有数点可分，

固非仅就资本之大小为标准也。如云典者，今几与当混称，实则

典为最大。在昔凡称为典者，其质物之额，并无限制。譬如有人

以连城之璧，而质万千，其值固不止万千，则典铺决不能以财力

不及，拒而不受。当铺则可以不受，盖当铺对于质贷之额，可有

限也。逾其额限之数，虽值过数倍，当铺可婉辞而却质，此典与

当之分别一也。典铺之柜台，必为一字形，而当铺应作曲尺形，

盖典只有直柜，不设横柜，当则直柜与横柜并设，此典与当之分

别二也。在前清末叶，闻可称为典者，尚有二铺，一在北京，一

在南京，后皆因故自行收歇，以后典遂不存，当亦称典，质贷之

额，固不能无限制，直柜横柜，更无定制，一以视财力之厚薄，

而自为伸缩。一以视装修之便否，而定设备。故典与当，不特名

词之混称，而实质上亦难以区别矣。至取利之高下，期限之长

短，亦可稍示区别。如汉镇昔年凡 分利息， 个月满当者，

即称典。其余取息稍重，期限稍短，即称当。此因区域不同，而

典当二者之分，亦稍异其旨也。

至质与押，则其规模视当犹小。当质之分，大抵在纳税上，

如苏省当之领贴，需纳贴费 元。质则只需 元。押则只需

元。其他地方公益慈善等捐，质押亦视典当为小。至押尤小

于质，其期限极短，不过数月，其利息极重，多 分 扣。原设

押之始，非正当商人之所为，盖军犯之流，藉此以放重利，病民

①摘自《中国典当业》第 页，商务印 月出版。书馆（上海），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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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以便民也。惟浸久而递变，商人为节省开支，减少捐税计，则

亦常用押之名以设肆。况典当之所在地，为避免同业竞争计，常

由同业公议，列为规条，每典当之所在地，非周围离开百家或

家，不得再添设一典当，而于质押则无此限制，故欲在原有

典当之地，而再设一典当，不得不称质或押矣。是就原始之典当

质押四者而言，则典之资本最大，期限最长，利息最轻，押值亦

较高。当次之，质又次之，押则适得其反耳。惟近来之质押，其

资本与营业，未必逊于号称典当者。而甲地质押之取息与期限，

亦有较乙地之号称典当者为低为宽也。故我国之典当业，虽有典

当质押四种名称，第因时代之迁延，地域之睽隔，而欲严为区

别，盖亦难矣。如江苏之典当业，只分三等，一等公典，俗谓之

当；二等公典，俗谓之质；三等公典，俗谓之押。以此言之，苏

省之典当业，仅有当质押三种，而典为三者之公称。若广东之典

当业，则又异是，无典质之名称，而分当店按店押店三等，税率

则当店最轻，而押店最重，（参看当税章）此各因其地之习惯而

殊。

此外尚有所谓代当者，多设于乡曲小邑，领用典当之款以作

资本，押得之货，再转押于典当，或须将货运送至典当，或由典

当派人监察，此则视双方所订契约而定。而典当患资金过剩，及

当地不能以谋营业之发展者，藉此得以运用其剩余之资金，法亦

良善。犹之普通商店之有代理店也。

在其后出版的宓公干著《典当论》中提出：“我国典当通常

分典、当、质、按、押五种”，“山西、安徽称质，广东、福建称

按”。 实际上仍不外是四种规模类型，所谓“质”与“按”属

同一种规模类型。在广东，典当的 资本额视规模大小而异，普

①《典当论》第 页，商务印书馆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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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约在万余元至数万元之间，另附本或揭入金数万元。年来，政

府有按商业牌照资本额派销债券等之举，名典店始认定资本，按

元，店认报 押店 元，小押 元，广州已无当店，
，

故未论列，然典当所运用之资本，实不只此也。 同时，不同

规模者当期亦有分别，即：当店，当期三年；小押，当期三至六

个月。 甚至，规模不同，所采用的招幌也有所分别。在广东，

旧时当押店的招牌式样，是由清政府规定而相沿下来的。三年当

店是葫芦形，两年按店是圆形，一年大押和半年小押，均属方

形。在招牌上除店名外，还要刻明“当”“、按”“、大押”及五两

二分、十两分半和押物期限。

典当资本金决定其经营的规模大小，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到

经营的范围。典当的经营范围，主要是指其收当物品的种类及大

小。

旧时武汉的当铺分为“典当铺”、“小押铺”和“代当铺”三

种不同的规模类型。其中，规模大的“典当铺”在金色招牌上书

有“某某典”字样，当期为六个月至一年，只收当高档衣服、金

银首饰、古玩珠宝和铜锡器皿，其他一般低价什物则属“小押

铺”收当范围。至于在牌上书有一个红色小“代”字的“代当

铺”，则仅可代理典当业务，其赚取的是代理手续费和搬运费之

类附加费用为营业收益。

典当行经营规模大小类型之外，是专业化分工类型。元末明

初小说家罗贯中在《三遂平妖传》中写有一个巨富胡员外开有三

①区季鸾：《广东之典当业》，见《典当研究文献选汇》第 页，辽宁人民出

版社 年出版。

② 据林仲棻、李达才：《旧社会广东的当押业》，载《广东文史资料》第

辑。

④董明藏、谭光照：《武汉典当业略谈》，载《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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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不同专营类型的典当，一座专门收当绫罗缎匹，一座专门收当

琴棋书画，一座专门收当金银米翠，三座专业典当即为经营范围

的 现代典当行在经营范围上，虽有少量有专业范围三种类型。

倾向，如有的以房地产为主，有的以机动车辆为主，有的以金银

首饰工艺品为主，有的以有价证券为主，皆因资本规模或从业人

才专长等条件而异；不过，大多数典当行在收当范围上仍然是综

合性经营。

典当行的主要经营活动流程

简要说来，典当行的业务活动就是当和赎。即如有的典当研

究专著所谈到的那样：“典当营业事情，始于当，止于赎，期满

而不赎，则变卖偿本。” 然而，在实际经营活动中的具体操作，

并非如此简单。据对传统典当业经营活动的考察，仅是收当一

项，就有许多必要的操作环节。且摘录如下：③

司柜既议定当本，并一面将编列号数之小票附入当物

内，以便查封，一面唱明当物之名目，数量，当本等，以便

票台记入当簿及填写当票（如当物为皮衣毡绒等，则于当票

上盖一晒字，丝绸则盖柜字）；票成，由司柜验明，连同当

本付给当物人，至是典当之手续已完。当入之物，由折货将

之包裹，对照所付小票，填定竹牌，悬挂包外，以便认识。

晚，复由打杂汇集日中当入之物，将之唱牌（唱出竹牌所记

①详见本书第三章第 节“明清 兴盛的时代”。

② 区季鸾《广东之典当业》，《典当研究文献选汇》第 页，辽宁人民出版

社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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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号码及当本），由票台查对当簿验明无误后，折货头将之

贮入当楼，分类归号安放；如须晒之当物，则汇置一处，书

明入柜之当物，往昔以衣柜存贮，但现在多无衣柜之设，只

于包裹上略为注意，并另贮一处妥为保管而已。

根据传统典当业的历史经验和现代典当行的经营实践，总括

起来，典当的经营行为主要为五项业务活动，即收当，当物保

管，受理续当与挂失，赎当和绝当物处理，每项业务又由若干互

相关联的操作环节组成。

收当，即典当收取当户交当的质押物品并办理有关手续、支

付当金及凭证（当票）。收当人首先要在认定交当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如是否成人，是否精神病或醉酒状态等）的前提条

件下，查验其身份证明，查验交当物品是否符合经营规定范围及

其权属、来源是否合法。在确定可予收当后，即对交当物品进行

勘估、确定当金、当期，当息利率、其他有关收费率及收取办

法，告知交当人并与之商议。经交当与收当双方就上述事项议定

之后，开具当票，验收当物，支付当金，钱物当场当面点清交结

完毕。同时，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告知当户关于挂失、续当、赎

当、绝当处理以及当物损失赔偿等项有关规定。

当物保管，即由收当人将已收当的物品交付典当保管人员或

部门收藏保管。为简化交接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可由保管人员

在收当过程中当场验收并同收当人一起办理有关手续，随即包装

整理、编号、入库收藏。对于在保管期限内（赎当前或绝当处理

前）的当物，要保证不遗失、不损坏、不变质、不错乱，定期查

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典当负责人并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处

置，必要时由有关经理人员及时通知当户；经保险者，同时通知

交保的保险公司。保管人员在验收当物或参与收当时，发现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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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收当物不便保管或不能在当期内有效安全保管，必须即时向收

当人乃至交当人明确提示和说明，有权拒绝验收违反经营规定收

受的当物入库收藏。收当质押的当物如有损坏遗失，要及时通知

当户、保险公司等有关部门，并进行合理赔偿。中国人民银行

月年 日颁行的原《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典

当行在当期内不得出租、使用当物。当物在典当期限内发生遗失

或者损毁的，典当行应按照当时的估价赔偿。”国家经贸委颁行

的现行《典当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对此更为明确地规定：

“典当行在当期内不得出租、质押、抵押和使用当物。质押当物

在典当期内或者续当期内发生遗失或者损毁的，典当行应当按照

估价金额的 进行赔偿。遇有不可抗力导致质押当物损毁的，

典当行不承担赔偿责任。典当行应当由专人妥善保管质押当物。”

续当与挂失，是典当契约有效期内当户的相关权利。在典当

契约（当票）的有效期内，当户因资金短缺等原因不能按期赎当

或不欲按期赎当，有权根据契约和有关规定向原交当的典当行提

请续当。要求续当时，必须交验原交当时的有效身份证件和当

票，经收当人确认后办理续当手续、按规定交纳有关利息和费

用。同时，收当人应将该项续当情况通知当物保管人员或保管部

门，在原当物标识及保管账簿上注明。在典当契约（当票）有效

期内，当户的当票如果遗失，当户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向原典当行

办理挂失手续，经典当行收当人验证无误后，收取一定的手续

费，补办当票。补办的当票，应注明系补办挂失当票。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 月年 日颁行的《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二

十九条之规定：“未办挂失手续或者挂失前被他人赎当的，典当

行不负赔偿责任。”国家经贸委颁行的现行《典当行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当票遗失，当户应当及时向典当行办理挂失

手续，交纳一定手续费后，可以补办当票。未办挂失手续或者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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